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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小说”的真实状况等。把新
颖、坚实的见解分享给广大社会公
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高
水平的贡献。
　　总之，我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
的，重大的，上面所说只是其中很
小一部分代表性成就。综合以上所
述，不管是从研究的深度来说，还
是就研究的广度而言（所研究问题
的时代，也从七八千年的远古时期
一直持续到近代），同文史研究领
域内任何一位学人相比，自信都不
逊色，毫无疑义地处于领先地位，
因而哪怕多少讲究一点点儿学术的
公正，鄙人也毫无愧色地应当成为
国家文科一级教授。

我对北大文科一级教授评
定工作的质疑

　　今年九月下旬以来，在我与北
京大学负责人事工作的领导有限的
沟通过程中，校方负责人始终强调
所有评定工作，都符合他制定的评
定办法，一切合法合规，毫无瑕疵，
意即我愿意接受也得接受，不愿意
接受也必须接受——因为北京大学
对一级教授的评定工作，完美无暇，
无可指责。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在 2022 年评定时，我问当时
的系主任，学术委员怎样评价我的
学术成就？系主任表示，学术委员
会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工作，具体怎
样评定，不能告知我，需要保密。
然而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当年，我本人还是历史系学术
委员会的委员，这次评定时出差在
四川成都，但却在线参加了会议，
因而听到了全部评审情况。当进行
到评议阶段时，有人表示这种事儿
没法评议，直接投票就是了。
　　于是，就在既没有要求申请人
提供代表作，也没有对申请人学术
成果做任何评议的情况下，这些研
究不同学科的学术委员，就不知道
依据什么，直接投票，投出了结果。
当然，我这个从外单位调入北大、
也不拜北大“原住民”码头的人，
就直接落选了。
　　 事 后， 在 接 受“ 学 人
Scholar”的采访时我谈到：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政联系会
议，虽然向历史系学术委员会推荐
了我，但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包括很
多学科的专家，术业有专攻，这是
再浅显不过的常识。比如外国史的
专家，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

他们就占很大比例，这些人显然不
大可能清楚了解我的学术造诣；即
使剩下那一小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史
的专家，也没有一个人熟悉我所从
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古籍版本学
研究、古代印刷史研究、古代地理
学史研究、古代地图学史研究、历
史文献学研究、古代天文学史研究
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评
呢？根据什么投票呢？
　　北京大学这次的试点工作，没
有审查、评判参评者的学术代表作。
　　学术代表作是体现一个学者学
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主要形式，
在没有具体代表作可以作为依据的
情况下，我想不通北京大学的评委
们能够依据什么做出评定。在我看
来，无所依据地投票，是很荒唐的；
也是荒诞得不能再荒诞了的奇妙做
法。看看科学院的院士增补情况，
就能够明白，代表作是必不可少的
基本环节。没有这个，就没法评定。
　　除了代表作，还需要同行专家
的评审，我对“学人 Scholar”还
谈到：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同行”的
评议，我看到的基本上是“外行”
的评议。对于这么专门的学术评定
来说，“外行”不只是种地的农民，
不只是流水线的工人；也不只是行
政管理的干部，不只是学校食堂里
做饭的厨娘。不同行道的专家，同
那些人没什么两样，也是地地道道
的“外行”。这些“外行”的专家，
在学术上没什么共同的，更成不了
什么“学术共同体”。他们之间唯
一的“共同点”，是都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如此而已。
　　负责任的“同行”评议，像文
科院士这么重要的评审，是需要写
出评定意见的。我相信，不管是北
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还是北京大
学历史系的学术委员会，都没有人
能够针对我辛某人的学术成果写出
我哪方面不符合文科一级教授、也
就是所谓文科院士的评议书来的。
谁要是不信我这种说法，就请您指
出具体的人来。
　　这些意见，我都直接向当时的
学校领导谈过，其中也包括负责这
次补报工作的副校长，当时他是人
事部部长。然而这次补报一级教授
的评定工作，依然如故，甚至比上
一次评定更爲草率：同样没有要求
提交代表作，同样没有同行评议，
甚至讳莫如深，根本不告知我已经
落选的情况。
　　这种操作情况，致使我长期蒙
在鼓里，一直以为在 2024 年底报
上材料后，学校根本没有进行补评

工作。直到今年 9 月 18 日由于学
校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员漏嘴说出，
才获知相关情况——而且直到今
天，历史系党政领导表示学校要求
仍然不能告知我已落选的情况，天
地之间，岂有此理！人世间欺人之
甚，有过此者乎？这是为什么？难
道是有国家人社部的保密规定么？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北大
前后两次的一级教授评定工作，都
是在给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做试点工作。
　　所谓试点，就是为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摸索经验，以便在
全国普遍施行，而北大的工作，竟
如此草率，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因
为哪怕是任何一所大学最最普通的
职称晋升评审，都是要提交代表作
的，而稍微重要一点的评审，还需
提供同行专家的评判意见。北京大
学如此草率行事，能够给全国其他
各单位提供什么样的参考？树立什
么样的样板？是要为拉帮结伙、排
斥异己打开方便之门么？难道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这样要求
所有大学都依样画葫芦么？这能不
令人震惊？
　　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一再向我
强调，文科一级教授的评定工作完
全依照他们制定的评定规则进行，
没有任何违规之处。可是，如上所
述，北大制定的评定规则真的合理
么？按照这样的规则做试点工作，
符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
期望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要求北大所做的试点，不是评出
学术成就最高、研究能力最强的学
者么？我辛某人的成就和水平真的
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么？
　　不！我坚信自己符合国家要求
的标准，不仅同北大文史哲学科
任何一位学者相比都毫无逊色，而
且同全国文史哲学科任何一位学者
比也毫无愧色！大凡物不得其平则
鸣，我要为此坚决抗争，坚决抗争
到底！
　　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公开
呼吁负责一级教授评定的国家主管
部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国家
党政纪检部门，关注北大的文科一
级教授评定工作，关注任羽中的落
马绝不会是偶然的事件；同时呼吁
这些上级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主持
公道，还我以公平，给接下来在全
国普遍施行的文科一级教授评定工
作树立良好的标准。

（注：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文责
自负，不代表本报立场）

辛德勇：北大对我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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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诉同时，袁婷依据《刑法》第 399 条（徇
私枉法罪）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
43 条，申请追究蒋华山刑事责任与纪律责任，认
为其明知一审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
法等情形，未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反而维持原判，
涉嫌徇私枉法。​
　　截至发稿，桂林中院尚未就申诉和追责申请
作出书面答复。记者多次联系桂林中院及主审法
官蒋生凤，未获得回应，全州县法院也未解释判
决争议。​

>> 社会关切：司法公正如何守护？​

　　案件争议经网络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相关
文章 47 条留言均质疑判决、期待司法公正。有网
友留言：“法官应以法律为准绳，而非法学著作，
枉法裁判令人难以接受”；另有网友表示：“支
持正义维权，司法公正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
　　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唐福秀案暴露出的问
题具有典型意义，核心在于坚守罪刑法定、程序
正当、证据裁判三大原则。“罪刑法定是公民权
利底线，程序正当是司法公正保障，证据确实充
分是刑事定罪标准，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政法
大学刑事辩护研究院研究员刘某某指出，法官应
严格依据宪法和法律办案，不得随意扩大解释范
围，更不能将学理著作作为判案依据，“司法公
信力需靠每起案件的公正审理构建，只有让群众
在每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树立司法权
威”。​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刑法罪名精释》一
书的责编白老师接受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采访时
表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内容是作者对相关问
题从他自己的角度撰写的一个分析，包括对法律
问题的解读，只是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至于判
决书引用图书里面的内容表述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白老师称，还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
　　12月19日，记者联系上桂林中院法官蒋华山，
他表示很抱歉，称按照当地规定，新闻采访实行
归口管理制度，媒体如果有这方面的采访需求，
须向宣传部门递交采访函，经过批准以后，他们
才可以接受采访。
　　目前，唐福秀案申请再审已经受理，桂林市
中级法院正在审查中。袁婷书面请求桂林市中级
法院采取听证方式审理本案，目前中院没有答复
袁婷是否听证，本案是否再审还是一个谜？袁婷
的申诉之路仍充满未知，但案件引发的 “国家机
关界定”“学理著作能否作为判案依据”“二审
程序合规性” 等争议，已超出个案本身，成为对
司法公正的公开拷问。​
　　“我会坚持到底，直到母亲得到公正判决。” 
袁婷眼神坚定。记者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期待
司法机关以严谨态度查明事实，以公正裁判回应
社会关切，让法律正义照亮每一个角落。​

71 岁老人涉伪造国家机关
公文罪定罪争议：桂林两
级法院判决引法律界质疑​


